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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

荐机构”）作为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蒙娜丽莎”）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蒙娜丽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10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16,893.00 万元，期限 6 年。本次公开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发行 11,689,3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168,930,0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 13,109,638.21 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55,820,361.79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划至

公司指定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于 2021 年 8 月 21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7-82 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障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

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监管指引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制定了《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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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

立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15,582.04 

截至期初累计

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89,831.63 

利息收入净额 B2 1,217.11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B3 0.00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663.99 

 利息收入净额 C2 286.29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C3 26,589.82 

截至期末累计

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90,495.62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503.40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D3=B3+C3 26,589.82 

应结余募集资金 F=A-D1+D2-D3 0.00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G 0.00 

差异 H=F-G 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参见附件 1）。 

2、本期不存在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申

万宏源发表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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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核查意见》，

均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37,570,590.00元及已支

付的不含税发行费用 3,486,996.68 元。 

上述投入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鉴证，并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出具了《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7-673 号）。截至 2021 年 10 月 8 日，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的不含税发行费用已全部置换

完毕。 

（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如下： 

序

号 
合作银行 

关

联

关

系 

产品

名称 

资金来

源 

产品类

型 
协定金额 账户 

余额

（万

元）[注

1] 

起始

日 

到期

日 

是

否

到

期

[

注

2] 

1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否 
协定

存款 

募集资

金 

保本固

定收益 

协定存款账

户余额超过

50 万元的部

分 

81109010132

01332528 
26,589.82 

2023-

10-27 

2024-

9-25 
是 

[注 1]上述账户余额包含“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用途的剩余募集资金、

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2024 年 9 月 25 日，该账户余额已划转至公司一般结算账户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注 2]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账户协议（下称现金管理协议）原到期日为 2024 年 10

月 9 日，由于该账户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销户，因此现金管理协议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到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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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一）机器设备及环保设施更新投入技改项目 

根据《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机

器设备及环保设施更新投入技改项目应于 2022 年 7 月前累计投入 13,000.00 万

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实际投入 9,055.86 万元，投资进度为 69.66%。该项

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高安蒙娜丽莎，2022 年上半年受多重因素影响，

设备采购、物流运输和安装调试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导致该项目设备采购安装、

调试、验收工作延缓，致使项目进度无法到达预定状态。为了合理、有效地使用

募集资金，保证项目全面、稳步推进，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将“机器设备及环

保设施更新投入技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 年 7 月 31 日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议案经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二）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 

根据《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应于 2022 年 7 月前累计投入 26,758.00 万

元，2023 年 7 月前累计投入 29,793.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投入

3,128.78 万元，投资进度为 10.50%。该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与当年预计使用资

金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公司因加大产能布局和购买办公大楼等事项，

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2022 年度受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控，市场需求疲软，房地

产客户的应收款回款进度受到影响，公司“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

进度也受到一定影响，项目推进以及付款进度有所延迟。为了合理、有效地使用

募集资金，保证项目全面、稳步推进，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投

项目“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预计的

2023 年 7 月 31 日延期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该议案经 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审议通过。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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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完成后，能提升公司数字信息化水

平，提高经营管理效率；解决公司仓储瓶颈，实现智能化管理。但无法直接产生

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2、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可以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节省利息费

用，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流动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

发展，但无法直接产生收入，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六、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决定变更“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用途，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 26,519.53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

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将注销

存放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公司与专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亦同步终止。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外部市场环境及陶瓷行业竞争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于 2021 年 2

月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决定实施“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

目”，其中智能仓库建设是基于陶瓷行业过去多年景气周期，公司销售业务扩张

较快的背景下所作出的决策，通过新建智能仓库，能有效解决仓储瓶颈，进一步

降低公司仓库租赁成本，缓解大规模租赁仓库造成的运营管理和资金压力。但随

着上游房地产行业波动调整，部分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危机凸显，房地产红利逐渐

消退，房地产销售面积连续多年大幅下滑，外部经营市场环境较决策时已发生了

较大变化。受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影响，建筑陶瓷行业需求量已出现连续多年下

滑，陶瓷行业进入存量甚至缩量时代，竞争加剧。由于上述外部市场环境及行业

需求下滑等变化，公司销售业务受到较大影响，继续建设智能仓库经济效益较低，

董事会审慎决定不再继续投入募集资金。 

（2）近年来公司通过新建方式增加了广西藤县生产基地，以及通过投资并

购方式新增了江西高安生产基地，上述新增基地均有完善的配套仓库，进一步完

善公司生产基地布局的同时，有效缩短了产品运输半径及降低公司运输费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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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实施地佛山西樵生产基地对智能仓

库的使用需求。 

（3）受房地产行业调整影响，公司持续优化销售结构，战略工程业务销售

占比下滑，房地产客户订单备货减少，降低了对仓库的占用；同时，公司通过加

强产销协同，优化库存管理，减少对仓库的使用需求，租赁费用也相应下降，有

效降低了公司经营成本。 

（4）公司为了满足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近年来除通过经营活动补充流动

资金外还通过银行借款等外部融资方式筹集资金以满足日常经营之需，融资成本

相对较高。未来市场及行业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可

转债历史转股情况，公司需要储备一定的现金以满足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及应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和融资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 

综合上述原因，公司继续实施“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的必

要性已显著降低，经审慎论证评估，结合公司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公司实际经

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划，为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

化资源配置，公司董事会决定变更“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用途，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审议情况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

分别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并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4、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见附件 2《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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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4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八、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鉴证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蒙娜丽莎集团管理层编

制的 2024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深证上〔2023〕1145 号）

的规定，如实反映了蒙娜丽莎集团募集资金 2024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九、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蒙娜丽莎可转债募集资

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方式包括查

阅募集资金的银行对账单、财务凭证、公司公告及其他相关报告与文件等，并与

公司负责人等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蒙娜丽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违规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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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 年度 

编制单位：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5,582.0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253.8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5,194.7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085.4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5,194.7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1.8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收购至美善德

58.9706%股权[注 1] 
否 40,100.00 40,100.00    40,100.00 100.00 不适用 

2,051.46 是 

否 

2.机器设备及环保设施更

新投入技改项目[注 1] 
否 13,000.00 13,000.00  13,081.90 100.63 2023 年 3 月 否 

3.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

仓库建设项目[注 2] 
是 29,793.00 4,598.21 663.99 4,598.21 100.00 2024 年 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32,689.04 32,689.04  32,715.50 100.0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25,194.79 26,589.82 26,589.82 105.5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15,582.04 115,582.04 27,253.81 117,085.43 --- --- 2,051.46 --- --- 

合计 --- 115,582.04 115,582.04 27,253.81  117,085.43 --- --- 2,051.4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详见六、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六、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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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一）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详见三（二）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二（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 鉴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收购至美善德 58.9706%股权并增资项目”中的增资项目“机器设备及环保设施更新投入技改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高安蒙娜丽莎实

施，因此将收购至美善德 58.9706%股权和机器设备及环保设施更新投入技改项目的收益合并计算。 

[注 2]公司变更“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4 年 9 月 25 日，公司已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26589.82 万元（其中本金 25194.79 万元、利息收入净额 1395.03 万元）划转至公司一般结算账户，并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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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 年度 

编制单位：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

能仓库建设项目 
25,194.79  26,589.82  26,589.82  105.54  2024 年 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25,194.79  26,589.82  26,589.82  105.54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六、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公司变更“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024 年 9 月 25 日，公司已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智能仓库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余额

26589.82 万元（其中本金 25194.79 万元、利息收入净额 1395.03 万元）划转至公司一般结算账户，并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截至期末投资进度（%）超过 100%，系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中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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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盛培锋                  孙  奥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4月16日 

 


